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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 年 3月

21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》，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存在违

规对外担保情形，涉及违规担保金额为 55,000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 7.38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.42%。 

2、公司控股股东就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于 2020 年 4 月 17日分别收到富滇

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发来的不可撤销的《关于免除担保责任的函》，确认解除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上述全部担保责任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承担任何差额补足

义务。 

 

一、违规担保事项的主要情况 

公司于 2020年 3月 21日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事项的公告》，主

要内容为：经公司自查，发现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未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

为控股股东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力帆控股”）对外借款提供担保，

涉及尚未偿还的借款余额为 55,000万元（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

为 7.38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的比例为 217.42%）。 

 

二、形成违规担保的主要原因 



形成上述违规担保的主要原因系经办人员对担保事项理解有误，认为担保事

项未上征信系统，仅为银行内部形式性要求，在银行提要求公司提供和出具相关

文件时，内部审核未严格把关，疏忽大意，未深刻理解到此行为属于违规担保。 

 

三、解除违规担保的进展情况 

公司控股股东就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已于 2020年 4月 17日分别收到富滇银行

和中国工商银行发来的不可撤销的《关于免除担保责任的函》，确认解除公司及

下属子公司上述全部担保责任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不承担任何差额补足义务。 

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 

《证券日报》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，有关公司信息均已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

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力帆实业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4月 18日 


